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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

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 年第八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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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城镇建设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

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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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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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城镇建设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1.5亿元，发行期限为 10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 

1、项目概况 

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已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取得

南京市水务局下发《关于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22 号）批复：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进

一步提高铁北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降低管道运行水位，

保障污水管网系统运行安全，同意实施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

工程。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工程范围为，铁北污水系统 B片区栖霞

大道以南区域，西到万兴路、东到绕城高速，南至紫金山脉，北至栖霞大道总面

积约 13.49 平方公里，整治管道涉及 16条道路。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为，

涉及 DN400-DN800污水重力管整改约 10.1千米，其中开挖更换现状 DN400-DN800

污水管长约 8.1千米，管材采用球墨铸铁管；非开挖修复现状 DN400-DN800 污水

管长约 2.0千米；修复市政道路下问题检查井井盖共 40个，增设液位计 10 套。

设计标准为开挖修复与非开挖结构性修复的管道，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 年；

利用原有管道结构进行非开挖半结构性修复的管道，设计使用年限应按原有管道

结构的剩余设计使用期限确定，且不得低于20年。项目核定投资估算为 139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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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关于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22 号），本项目业主为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0736F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347073.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 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90-10-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

与供应；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7 

（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

发；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水资源

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质污染物监测

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

器仪表销售；计量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

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1/1）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2001487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2 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8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

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

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

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水务局下发《关于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22 号）； 

（2）南京市水务局《关于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宁水许可[2023]47 号）； 

（3）南京市水务局《关于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初步

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宁水建[2023]241 号）； 

（4）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018 号）; 

（5）南京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

治第三批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的通知》（宁水质监[2023]58 号）；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373 号）； 

（7）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4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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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21 号）； 

（9）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440 号）； 

（10）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20 号）； 

（11）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19 号）； 

（1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10 号）； 

（1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439 号）； 

（1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23201130000017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铁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已取得

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 

1、项目概况 

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已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取得

南京市水务局下发《关于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53 号）批复：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消

除仙林污水收集系统现状污水管网的安全隐患，保证管道安全运行，提升污水收

集率，同意实施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工程实施范围为，

对仙林污水系统 E 片区共计 12条道路下存在缺陷问题的污水管道进行整治，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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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栖霞区一个行政区，总面积约 17.9 平方公里。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为，

整治修复污水管道总长约 9.4千米，包括：开挖更换污水管道约 8.13千米，其

中整段更换污水管道约 7.82千米，涉及守敬路、广志路等 7条道路；局部更换

污水管道约 0.31千米；通过非开挖、障碍物清除等方式修复污水管道约 1.23千

米。设计标准为，开挖更换与非开挖结构性修复的管道，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 年；利用原有管道结构进行非开挖修复（如 CIPP、不锈钢快速锁等）的管道

设计使用年限应按照原有管道结构的剩余设计使用年限确定，且不得低于 20 年。

项目核定投资估算为 13719.21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关于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53 号），本项目业主为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0736F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347073.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 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90-10-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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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

与供应；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

发；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水资源

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质污染物监测

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

器仪表销售；计量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

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1/1）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2001487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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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2002 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

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

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

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水务局《关于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53 号）； 

（2）南京市水务局《关于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初步

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宁水建[2023]243 号）； 

（3）南京市水务局《关于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宁水许可[2023]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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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21 号）; 

（5）南京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对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

整治第三批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的通知》（宁水质监[2023]61 号）；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11 号）； 

（7）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3)01101 号）； 

（8）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12 号）； 

（9）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3)01100 号）； 

（10）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23 号）； 

（11）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3)01155 号）； 

（1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3202300524 号）； 

（1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3)01154 号）； 

（1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23201130000017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仙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已取得

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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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已于2022年 11月 22

日取得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17 号）批复：同意实施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

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工程范围为：B片区

南起模范西路，北至护城河南路，东至内金川河主流一带，西至归云堂，总面积

约 2.0 平方公里；E 片区南起大庙沟、幕府南路一带，北至幕府山，东至安怀村

路西侧，西至孙家洼路、中央北路一带，总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工程建设规模

及主要内容：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涉及 DN200~DN1000

污水重力管整改约 11.1 千米，其中开挖更换现状 DN200~DN600 污水管长约 5.4

千米，管材采用球墨铸铁管、砼管；非开挖修复现状 DN200~DN1000 污水管长约

5.7千米；同步更换雨水管约 0.4千米；修复市政道路下问题检查井及井盖共 100

座，沿河管检查井修复 65座，增设液位计 10个。工程总投资估算 13517.41万

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17 号）批复，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

项整治第四批工程业主为：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南京市

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073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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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347073.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 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90-10-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与

供应；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水资源

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水资源管理；水利相

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

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

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计量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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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2001487.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2 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

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

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

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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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17 号）； 

（2）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初步

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宁水建〔2023〕229 号）； 

（3）南京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对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

整治第四批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的通知》（宁水质监〔2023〕59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06202300162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06202300161 号）； 

（6）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16 号）；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33201060000001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城北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四批工程已取得

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 

1.项目概况 

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已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取得

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04 号），批复建设内容为：同意实施城南

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工程范

围为雨花经济开发区（龙腾南路等 3条路）和岱山片区（岱山南路等 9条路），

污水管道整治总长约 5.4千米。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岱山南路等 12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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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下污水管道整治，管径为 DN200-DN1500，管材选用球墨铸铁管，管长约 5.4千

米，施工方式采用开挖施工。项目核定投资估算为 9410.43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04 号），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

-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业主为：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南

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0736F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347073.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 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90-10-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与

供应；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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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水资源

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水资源管理；水利相

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

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

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计量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2001487.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2 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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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

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

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

项整治第二批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04 号）； 

（2）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宁水许可〔2023〕22 号）； 

（3）南京市水务局《关于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初步

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宁水建〔2023〕198 号）； 

（4）南京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对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

整治第二批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的通知》（宁水质监〔2023〕44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4202300289 号）；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42023002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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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4202300247 号）； 

（8）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10-01 号）； 

（9）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10 号）；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23201140000021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整治第二批工程已取得

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CE 片区） 

1.项目概况 

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CE 片区）已于 2022 年 11

月 29日取得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

批工程（CE 片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51 号），批复：

同意实施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CE 片区）。工程实施

范围为对江心洲污水系统 C、E 片区共计 17条道路下存在缺陷问题的污水管道进

行整治，涉及秦淮区、鼓楼区和雨花台区三个行政区，总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

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整治修复污水管道总长约 5.7千米。项目核定投资估

算为 9100.99万元。 

 

2. 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

工程（CE 片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51 号），江心洲污

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CE 片区）工程业主为：南京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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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0736F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347073.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 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90-10-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与

供应；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水资源

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水资源管理；水利相

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

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

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计量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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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2001487.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2 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

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

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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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

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CE 片区）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

工程（CE 片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551 号）； 

（2）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

工程（CE 片区）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宁水许可〔2023〕49 号）； 

（3）南京市水务局核发的《关于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

工程（CE 片区）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宁水建〔2023〕231 号)； 

（4）南京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对城南污水系统管道排查-专项

整治第二批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的通知》（宁水质监〔2023〕60 号）； 

（5）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19 号）；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33201040000003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心洲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项整治第三批工程（CE

片区）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六）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

排查整治工程 

1、项目概况 

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

工程已于 2022 年 12月 28日取得南京市水务局下发的《关于钟山风景区市政污

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宁水建[2022]601 号）批复：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消除紫金山

区域现状污水管网的安全隐患，推动区域水环境质量整体提升，同意实施钟山风

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工程

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钟山风景区片区，工程范围为东至邮局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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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中山门大街、西至明陵路、北至中山陵，修复缺陷管网约 11.6 千米。工程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为，改造更换霹雳沟段 DN300~DN500 污水管约 4.0千米，非

开挖修复 d300~d500 污水管约 0.7千米；改造更换下马坊段 DN300~DN600 污水管

约 3.3 千米，新建一体化泵站 2 座；改造更换邵家山段 DN300~DN600 污水管约

3.3 千米，非开挖修复 d300~d600 污水管约 0.3 千米。设计标准为，开挖新建、

非开挖结构性修复的管道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 年，半结构性修复的混凝土

管道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30 年。项目核定投资估算为 6915.60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水务局《关于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

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601 号），

本项目业主为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集中建设单位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134880736F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347073.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 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90-10-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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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

与供应；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

发；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水资源

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水质污染物监测

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

器仪表销售；计量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

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745354372M（1/1） 

法定代表人 凌向前 

注册资本 2001487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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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2002 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 号 

经营范围 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存量资产，广泛吸

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

监管、资产重组和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

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

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水务局《关于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

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水建[2022]601 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玄武分局《关于征求<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

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符合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有

限人为活动的论证报告>意见的复函》 

（3）《关于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28 

项排查整治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宁水建[2023]230 号） 

（4）南京市水务局《开工证明》（编号：WJ2023020 号） 

（5）南京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

雳沟段、下马坊段、邵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的通知》（宁

水质监[2023]56 号） 

（6）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市政工程）（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3]00406 号） 

（7）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市政工程）（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3]00407 号） 

（8）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市政工程）（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3]00408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钟山风景区市政污水管网（霹雳沟段、下马坊段、邵

家山段）专项排查整治工程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

有融资需求。 

 

（七）南京市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 

1、项目概况 

南京市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已于 2022 年 11月 15日取得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发

改投资字[2022]871 号）批复：为消除堤防安全隐患，提高两岸防洪除涝能力，

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同意实施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工程由南京市高淳

区水务局负责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地点位于高淳区东坝街道、固城街道、桠溪街

道。工程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规模由规划资源部门确定。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内

容包括，堤防加高邦宽 9.833 千米、堤身防渗处理 2.139 千米、岸坡加固 5.96

千米;支河口防护 0.435千米;胥河干堤沥青防汛道路建设 14.573千米、道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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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1500 平方米，支河沥青防汛道路建设 0.943 千米，混凝土上堤道路 0.41 千

米;新建顺堤桥梁 1座;拆建排涝站 3座、移址重建排涝站 1座、新建排涝站 3座;

拆建排涝闸站 1座、新建排涝闸站 1座。工程等级和设计标准为，胥河堤防防洪

标准为 20 年一遇，堤防级别为 4级;建筑物穿堤部分同堤防级别为 4级，其他主

要建筑物级别依据其规模及《防洪标准》等规范确定、次要建筑物为 5级。工程

总投资估算 17803.22 万元。本次发债的南京市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与《市发展

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发改投资字

[2022]871 号）中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南京市水务局《转发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通知》（宁水办计[2022]141 号），本项目业主为南京市

高淳区水务局。 

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5013101409M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周伟 

登记机关  高淳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地址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北路 9 号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市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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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发改投资字[2022]871 号） 

（2）南京市水务局《转发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批复的通知》（宁水办计[2022]141 号） 

（3）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转发<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通知》（高水务[2022]131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第字

320118202200019 号） 

（5）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宁环[高]建[2023]17 号） 

（6）江苏省水利厅《省水利厅关于准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南京市高淳区

胥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行政许可决定》（苏水许可[2023]63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高淳区胥河治理工程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

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八）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瑞尔大厦改造） 

1.项目概况 

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瑞尔大厦改造）已于 2023 年 2月 8日取

得南京市雨花台区行政审批局文件《关于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瑞

尔大厦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雨审批项发〔2023〕5 号），批复：

同意你单位实施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瑞尔大厦改造）。该项目位

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北街与雨花西路交叉口北侧。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

模：主要将瑞尔大厦改造为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含区疾控中心、区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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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健所、区卫生应急指挥中心、区卫生信息中心、区卫生监督所等）。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 5103 平方米，改造后总建筑面积约 32274.49 平方米，地下一

层，建筑面积约 2933.67 平方米，具体为：地下车库及配套用房等；地上 22

层，建筑面积约 29340.82 平方米，总高度约 99.64米，具体为：区疾控中心、

区妇幼保健所、区卫生监督所、区应急指挥中心等单位的业务用房。项目总投

资约 42036.02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雨花台区行政审批局文件《关于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

目（瑞尔大厦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雨审批项发〔2023〕5 号），

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瑞尔大厦改造）业主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具体建设单位为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雨花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雨花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140130434056 

类型 机关 

法定代表人 褚堂琴 

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 2 号 

登记管理机关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  

有效期 长期有效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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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8355427568 

法定代表人 陈峰 

注册资本 13300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2 年 10月 13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0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雨花台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 3 号 12幢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危旧房改造；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建筑工程施工、设计；建材销售；物业管理；酒店管

理；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

心项目（瑞尔大厦改造）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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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市雨花台区行政审批局文件《关于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

目（瑞尔大厦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雨审批项发〔2023〕5 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20114202300004 号）； 

（3）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宁环（雨）建〔2023〕10 号）； 

（4）南京昕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 

（瑞尔大厦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雨花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瑞尔大厦改造）

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本级及下属 1 个区，共 8 个城镇建设发债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 126,410.24万元，其中：资本金 86,510.24万元，非资

本金 39,900.00万元（其中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非资本金 15,000.00万元，2023

年拟继续发行债券 900.00 万元，计划 2024 年使用后期债券募集非资本金

24,000.00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项目预期污水处理费收入、收费项目收入、广告费收入及

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等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

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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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城镇建设专项债券项目预期污水处理费收入、收费项

目收入、广告费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月 5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

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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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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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淋头河上段治理工程吧？
























